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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了一角，因此，希望透過陸日韓高峰會的場合，促成日韓

兩國領導人政治對話的契機。由此可見，在現實與歷史情結

中，應權衡得失輕重，勿墨守成規，對國家發展有益，對人

民有利才是有為政府政策施行之首要，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 
 

說明： 

一、停辦 3 年的陸日韓元首峰會於韓國首爾重啟，峰會自 2008 年開始每年定期舉行一次，但

2012 年日本將釣魚台列嶼國有化，引爆陸日領土紛爭，加上日韓因二戰慰安婦問題導致關

係生變，陸日韓峰會中斷至今。此次峰會除討論敏感的主權和歷史問題，三方也將推進「

陸日韓自貿區」的進程及大陸「一帶一路」、「中國製造 2025」等 4 大戰略相銜接。此次

峰會重啟，象徵著陸日韓合作走出困境、步入正軌、邁上新台階，也將為三國合作制定全

面路線圖。 

二、重開 2013 年延宕至今的 3 國高峰會，雖說峰會再開，不足使存在於陸日及日韓間的歷史認

識問題及島嶼爭端立即獲得解決，但對話本身即具意義。象徵東亞雖存在史觀的分歧及海

洋利益上的對立，卻非彼此間零和式的競爭；且在全球化的國際經貿互動中，爭議各方亦

無法複製冷戰時期拉邦結派搞對立之結盟模式，以圖將自身經濟及安全上之利益極大化。

特別是美國主導的 TP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日前才剛達成協議，多國紛紛表示加入意願，

大陸因此更把施力點擺在討論中日韓自貿區的構築，以及 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的推動，顯存抗衡的意味！ 

三、在美國的「再平衡」戰略開展中，穩定的陸日關係固然符合美國在東亞的外交利益，但對

美國而言，「美日韓三邊機制」的建構始為關鍵。美國視「美日韓三邊機制」為東北亞區

域的安全支柱，然囿於「歷史認識問題」，尤其是「慰安婦問題」遭逢嚴峻的挑戰，並使

大陸得以藉此離間日、韓，弱化「三角同盟」。因此，美國須努力使「美日韓同盟」恢復

正常，期待藉努力實現「安朴會」，使日韓關係重回美國設定的軌道。 

四、與韓國有類似處境的台灣，在現實國內政治氛圍，似乎也同樣陷入在大陸與「美日同盟」

選邊的困境，但朴槿惠「亞洲悖論」下的平衡外交，應為政府營思考經濟與安保如何兼顧

之具體例證。再從國際角度看台灣，在陸日關係逐漸解凍之際，國內部分言論所倡議的「

聯日抗陸」主張，對日本而言，只會變得越來越不實際。而再若無法跳脫逢陸必反、必抗

思維，最終恐怕不但不會聯日反還有遭被背棄之虞。有鑑國際間唯利是圖的現實，在美、

陸之間，台灣應審慎思考，如何以鄰為師？繼韓國成為東亞另一「八方美人」，以避免「

結盟」遭棄的風險！ 

（五十三）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癌症病患人數年年增加，其他國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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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細胞療法作為癌症治療的選擇，但國內迄今無法讓這項

治療一引進就能使用，籲請有關應予正視！據瞭解；國內新

藥引進時程遠遠落後美國，美國新藥要正式在台上市，至少

要二年以上，這代表台灣癌末病患最快可以享用到的時間是

三年後，對於癌末病患來說，根本看得到吃不到。而免疫療

法在國外已廣泛運用並積極推動相關療程及修法，台灣的醫

療環境是好的，政府應提供給病患有不同的治療方式的優質

環境，也是人民就醫基本醫療權利，不容剝奪，政府應想辦

法給他們有更多武器選擇，讓他們協助癌症病患去對抗癌症

。主管單位宜傾聽及回應人民需求，加速改變現行狀況，讓

台灣的癌症病患可以有更多的治療方式，這不只是讓國人多

項選擇，或是讓台灣醫療生技更發揚光大，而是重大癌症病

患的增添救命生機，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免疫療法是一種新型態治療癌症的方式，主要透過培養自身免疫細胞再重新注入體內，讓

人體免疫細胞自行殺死癌細胞腫瘤。這與一般癌症治療的方法不同，現行的方式是讓患者

進行放射治療，這種治療方法會好的細胞及不良細胞一併殺死，被認為並非最理想的療法

。但事實上；免疫療法在國外已廣泛運用，多國積極推動相關療程及修法，以日本為例，

病患是可以自費進行這項治療，但在法令上就特予規定，免疫療法目前限制在二線治療，

也就是手術、化療、放射療都有進行過的病患，才可以進行免疫療法，其免疫細胞完成第

一期臨床實驗即可上市。 

二、台灣在免疫療法上其實已具有相關醫療技術，免疫療法過程，從人體細胞的抽出到儲存，

重新培養注入體內，到後續觀察，均已成熟：法規環境也已經初具雛形，目前也考慮比照

日本擬定再生醫療專章，讓母法更健全，若病情危急或重大病患，另有基於人道倫理考量

時緊急進行的恩慈療法，可以選擇滿足醫療需求。但醫界及生技業者依然有各種聲音，據

瞭解；主要是在於政府對新法規宣導不足，爰此；如何更透明、公開、爭取共識及加速審

查流程應是目前最需加強部分。 

三、台灣有健保環境，醫生跟護理人員素質優，病友、醫界及產業者對此案也甚表關心，然主

管單位對相關需求的因應卻仍答非所問。這是政府內部分工及管理與人民需要有落差，想

法做法有待溝通；還是單純的只是法規宣導不足、審查流程有再加強空間，有關部會應探

究原委，而非閃避問題。  政府應提供給病患有不同的治療方式的優質環境，病患應有

多一種選擇治療方式的權利，這是人民就醫基本醫療權利的問題不容政府剝奪。更應想辦

法給醫護人員有更多選擇武器的可能，讓他們協助癌症病患去對抗癌症。 


